
 

原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剩余本金证明 
苏州工业园区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

转住房公积金(组合)贷款专用 
 

我行客户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，在我行

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，购买(房屋地址)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，不 动产权证号             ，贷款账

号                ，他项权证编号              。该笔贷款

放款日期为      年   月   日，贷款金额         (大

写：             ) 元，贷款年限      年，本金余额            ( 大

写：             ) 元。该笔商业贷款当前处于       状态，近两年

内(有/无) 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逾期记录。 

□属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已签订合同的存量首套商业性

个人住房贷款 

□属于 2023年 9月 1日后签订合同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

我行同意客户预约于      年  月  日提前还款，届时该笔 

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本金余额         (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) 

元，剩余贷款期限    月。 

 

注：本证明一式叁份，客户、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

和公积金管理中心、 贷款银行各留存壹份。 

(银行盖章 )  

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（银行联系人：      ，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） 
 


